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明确省直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

行政监督职责分工的通知

川办函〔２０２５〕５８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ꎬ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ꎬ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

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２０２４〕２１ 号)ꎬ进

一步理顺我省招标投标行政监督体制ꎬ理清责任链条ꎬ消除监管盲

区ꎬ探索建立综合监管与行业监管相结合的协同体制ꎮ 经省政府

同意ꎬ现将省直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职责分工明确

如下ꎮ

一、省发展改革委指导和协调全省招标投标工作ꎬ经济和信息

化、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商务、应

急管理(煤矿建设项目)、林草、能源、广电等省直部门ꎬ按职责分

工对本行业领域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

督ꎮ 省直行政监督部门根据行业监管实际ꎬ可以依法向市(州)行

政监督部门委托或下放省级项目监督执法权ꎮ

二、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建设内容涉及其他行业领域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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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由该项目主体部分的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牵头实施

监督ꎮ

三、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建设内容涉及新增行业领域尚

未作出分工的ꎬ原则上应根据工程分类ꎬ由该行业主管部门对其招

标投标活动进行监督ꎮ 省直有关部门就新增行业领域行政监督职

责分工协商一致后ꎬ由省发展改革委、行业主管部门联合报省政府

审定ꎻ未能协商一致的ꎬ由省发展改革委按照“一事一议”原则报

省政府协调解决ꎮ

四、省直行政监督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行业指导和规范ꎬ推进全

流程电子化招标ꎬ加快数字化、智慧化进程ꎮ 要加强招标投标与投

资决策、质量安全、竣工验收等环节的有机衔接ꎬ提升工程建设一

体化监管能力ꎬ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ꎮ 要常态化

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ꎬ积极推行信用分级分类监管ꎬ依法实

施行政处罚ꎮ 要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审计机关的协同

联动ꎬ依法打击串通投标、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ꎮ

省直部门要同步调整本部门权责清单并对外公示ꎬ各市(州)

人民政府相应完善本级招标投标行政监督职责分工ꎮ

附件: 省直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职责清单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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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直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职责清单
序号 部 门 监 管 范 围 监 管 程 序 监 管 方 式

1 省发展改革委

指导、协调全省招标投标工作，组织制

定招标投标综合性政策；

牵头组建、管理四川省综合评标专家库；

依法按权限对需履行审批、核准手续的

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范围、招标方式、

招标组织形式进行审批、核准，依法查处违

反招标事项审批、核准意见的违法行为；

配合做好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工作。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

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监管

程序。

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检查等；

依法办理投诉、举

报；

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2 经济和信息化厅

指导、督促全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工作，制定本行业领域招

标投标具体实施办法及相关行业规范；

依法按权限对需履行审批、核准手续的

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范围、招标方式、

招标组织形式进行审批、核准，依法查处违

反招标事项审批、核准意见的违法行为；

负责省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工程建

设招标投标过程（招标、投标、开标、评标、

中标）中违法行为的监督执法；

配合做好本行业领域评标专家管理工

作；

配合做好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工作。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

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监管

程序。

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检查等；

依法办理投诉、举

报；

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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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 门 监 管 范 围 监 管 程 序 监 管 方 式

3 自然资源厅

指导、督促全省自然资源领域工程建设

项目招标投标工作，制定本行业领域招标投

标具体实施办法及相关行业规范；

依法按权限对需履行审批、核准手续的

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范围、招标方式、

招标组织形式进行审批、核准，依法查处违

反招标事项审批、核准意见的违法行为；

负责省级自然资源领域工程建设项目招

标投标过程（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

标）中违法行为的监督执法；

配合做好本行业领域评标专家管理工

作；

配合做好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工作。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

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监管

程序。

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检查等；

依法办理投诉、举

报；

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4 住房城乡建设厅

指导、督促全省房屋建筑、市政（含城

市轨道工程）领域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

作，制定本行业领域招标投标具体实施办法

及相关行业规范；

牵头全省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工作；

负责省级房屋建筑、市政（含城市轨道

工程）领域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过程（招

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中违法行为

的监督执法；

配合做好本行业领域评标专家管理工

作。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

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监管

程序。

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检查等；

依法办理投诉、举

报；

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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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 门 监 管 范 围 监 管 程 序 监 管 方 式

5 交通运输厅

指导、督促全省公路、水路、山地轨道

交通等领域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制

定本行业领域招标投标具体实施办法及相关

行业规范；

负责省级公路、水路、山地轨道交通等

领域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过程（招标、投

标、开标、评标、中标）中违法行为的监督

执法；

配合做好本行业领域评标专家管理工

作；

配合做好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工作。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

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监管

程序。

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检查等；

依法办理投诉、举

报；

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6 水利厅

指导、督促全省水利领域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投标工作，制定本行业领域招标投标具

体实施办法及相关行业规范；

依法按权限对需履行审批、核准手续的

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范围、招标方式、

招标组织形式进行审批、核准，依法查处违

反招标事项审批、核准意见的违法行为；

负责省级水利领域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

标过程（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

中违法行为的监督执法；

配合做好本行业领域评标专家管理工

作；

配合做好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工作。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

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监管

程序。

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检查等；

依法办理投诉、举

报；

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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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 门 监 管 范 围 监 管 程 序 监 管 方 式

7 农业农村厅

指导、督促全省农业领域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投标工作，制定本行业领域招标投标具

体实施办法及相关行业规范；

依法按权限对需履行审批、核准手续的

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范围、招标方式、

招标组织形式进行审批、核准，依法查处违

反招标事项审批、核准意见的违法行为；

负责省级农业领域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

标过程（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

中违法行为的监督执法；

配合做好本行业领域评标专家管理工

作；

配合做好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工作。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

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监管

程序。

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检查等；

依法办理投诉、举

报；

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8 商务厅

制定全省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领域具

体实施办法及相关行业规范；

负责全省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过程

（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中违法

行为的监督执法；

配合做好本行业领域评标专家管理工

作。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机电产品国

际招标投标实施办法（试行）》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监管

程序。

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检查等；

依法办理投诉、举

报；

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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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 门 监 管 范 围 监 管 程 序 监 管 方 式

9 应急管理厅

指导、督促全省煤矿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投标工作，制定本行业领域招标投标具体实

施办法及相关行业规范；

依法按权限对需履行审批、核准手续的

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范围、招标方式、

招标组织形式进行审批、核准，依法查处违

反招标事项审批、核准意见的违法行为；

负责省级煤矿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过

程（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中违

法行为的监督执法；

配合做好本行业领域评标专家管理工

作；

配合做好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工作。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

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监管

程序。

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检查等；

依法办理投诉、举

报；

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10 省林草局

指导、督促全省林草领域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投标工作，制定本行业领域招标投标具

体实施办法及相关行业规范；

负责省级林草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过

程（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中违

法行为的监督执法；

配合做好本行业领域评标专家管理工

作；

配合做好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工作。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

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监管

程序。

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检查等；

依法办理投诉、举

报；

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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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 门 监 管 范 围 监 管 程 序 监 管 方 式

11 省能源局

指导、督促全省油气、电力、新能源等

有关能源领域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

制定本行业领域招标投标具体实施办法及相

关行业规范；

负责省级油气、电力、新能源等有关能

源领域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过程（招标、

投标、开标、评标、中标）中违法行为的监

督执法；

配合做好本行业领域评标专家管理工

作；

配合做好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工作。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

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监管

程序。

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检查等；

依法办理投诉、举

报；

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12 省广电局

指导、督促全省广播电视行业制作播出、

传输覆盖、监管监测、应急广播等领域技术

系统、基础设施、配套工程等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投标工作，制定本行业领域招标投标具

体实施办法及相关行业规范；

负责省级广播电视行业制作播出、传输

覆盖、监管监测、应急广播等领域技术系统、

基础设施、配套工程等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

标过程（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

中违法行为的监督执法；

配合做好本行业领域评标专家管理工

作；

配合做好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工作。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

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监管

程序。

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检查等；

依法办理投诉、举

报；

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